
第二章 

印尼的穆斯林华人组织 

 

 在印尼，穆斯林华人组织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而且日益发展。这一点
可从社会组织和穆斯林华人基金会依旧在印尼存在看出来。 

 

第一节    穆斯林华人组织在印尼的出现 

 印尼  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的侵占（统治）和其进行的分裂主义而使当地原住
民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地改变了。 

虽然荷兰殖民政府已经长久结束，可是，过去的政治影响和荷兰的政策仍然
影响至今。伊斯兰教徒的惰性、恐怖主义同等于原住民社群的负面定型观念，至今
还在华人社群中发展（雅古森/Jacobson， 2003）。也  因为这个因素，大部分住
在印尼的华人族群不同情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家庭成员，甚至于往往拒绝成为他们
自己的家庭成员（郑孝业/ The Siauw Giap, 1993 : 83-84）。不少决定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感到他们被疏远和诅丧，因为受到了家人歧视性的待遇。阿里卡里姆自己说
穆斯林华人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因为，作为华人， 在当地人面前他们是属于少
数族群，而作为伊斯兰教徒，在他们自己大部分不是穆斯林的族群里，他们也是少
数族群。 



    就是那些事启发了社区组织和穆斯林华人基金会在印尼的成立。通过这些
机构，决定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华人不再感到被疏远和孤独。 
    在印尼有三个穆斯林华人的机构，来容纳穆斯林华人社群。在印尼的穆斯林华
人社会组织有 PITI（印尼伊斯兰华人协会），而穆斯林华人基金会就有两个：穆
斯林华人与家族基金会以及哈吉卡里姆·黄基金会。 
  

第二节    印尼的穆斯林华人组织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印尼的穆斯林华人组织和基金会各有各的特点，并以不同方式推行伊斯兰
教。他们各自以不同面貌和方式向大众推行伊斯兰教义，特别是向那些未真正认识
伊斯兰教的当地人民和非穆斯林华人。 
 
一、    印尼伊斯兰华人协会 
 PITI 是第一个在印尼成立的穆斯林组织，更以印尼伊斯兰华人协会见称。
PITI 于 1961 年 4 月 14 日由已故阿杜·卡里姆·黄（H. Abdul Karim Oei）、已故哈
吉 阿杜·苏玛特（H. Abdusomad）和已故许元真(Kho Goan Tjin)在雅加达发起而成
立的，目的是要把印尼所有的穆斯林华人统一于一个能够容纳他们的机构里并在印
尼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 



 PITI 是一个有全国规模宣传宗教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无论是刚刚感到兴趣和
意欲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已经皈依的华人族群住脚和聚会以便学习礼拜方式、宗教教
义以及分享经验的场所。 
    其组织的历史过程，在 1960～1970 年间， 1965年 9 月 30 日的事件（印尼共
产党九三暴动事件）爆发后，当时政府正在促进和辅导国民的团结和统一，因此那
些被认为有阻碍同化和游离性标识，如外来术语、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与华人有关
的一切都被禁止和限制。而以中文书写的穆斯林华人组织名字也被禁用。基于对华
人社群宣传教义的需要不能中断，因此，在 1972 年 12 月 15 日，PITI 被改辅导
伊斯兰一神教信仰，然而，穆斯林华人组织仍然以不同组织名称的缩写运作，不
过，在改革时期，穆斯林华人组织以印尼伊斯兰华人协会的名称再次恢复他们穆斯
林华人组织的身份。 
 作为久已成立的宣传宗教的社会组织，穆斯林华人组织也在履行其职能时有
浮沉，因此对穆斯林华人或者非穆斯林华人来说，PITI 的存在是必要的。PITI 的
存在成为了穆斯林华人与非穆斯林华人的友谊桥梁，至于对政府来说，PITI 作为
穆斯林华人与非穆斯林华人之间的友谊桥梁，以及成为穆斯林华人与当地民众的胶
粘剂以巩固印尼共和国的民族团结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穆斯林华人组织社区组织的愿景和使命， 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宣讲教义，组织
教育，教学和文化的发展，来培育敬畏上帝、良性、有技能、知识渊博的穆斯林信



徒。到了今天，这个组织已经在印尼各大城市，如雅加达、泗水、三宝垄、日惹和
坤甸等设立了 16 个分会。 

二、    哈吉卡里姆·黄基金会 
 哈吉卡里姆·黄基金会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哈吉阿杜·卡里姆·黄先生(Haji Abdul 
Karim Oei)（1905-1988）的服务而在 1991 年 4 月 9 日在法律公证人阿扎尔·阿丽

雅（H.Azhar Alia）法学士的经手下而颁布的第 49号公证书正式成立。 
 卡里姆黄的名称是取自一位与苏加诺、哈达以及当时的民族领袖们非常熟络
的华裔穆斯林领袖的名字。这个听来具有中国色彩的名称被选用是为了符合基金会
的使命，旨在介绍伊斯兰教给华裔族群。 
 哈吉卡里姆·黄基金会占用座落于老子街 87-89 号的店屋，有一个红色的铭
牌，门窗的颜色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不过，其门框形式有细微差别的弧形。
该弧形就像是伊斯兰艺术建筑的风格。  因为该作为清真寺的店屋是在老子街，所
以人人都称之为老子清真寺，由哈比比（B.J.Habibie）先生在 1994 年 2 月 4 日主
持开幕典礼。 
 建筑物地点位于新市场唐人街地区，因而让华裔社群易于获得有关伊斯兰教
的讯息。虽然富有中国色彩，阿里声称，基金会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如果有人
说基金会是穆斯林华人集团，那就错了。其使命是华人，但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活



动。我们甚至于不排除非穆斯林的人来参与协助基金会或参加各种论坛的活动。”
老子清真寺的香客也很独特，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伊斯兰教信徒和穆斯林华人。 
 在这座清真寺里也举行各种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活动。宗教性的活动，如每
周中午十点举行的例行宗教教学活动，而宗教以外的各种活动如讨论会、学习英
文、中文、音乐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周日进行。老子清真寺本身的活动选择在周
日进行，是因为清真寺的香客（朝圣者）不单是雅加达市民，有很多是住在雅加达
以外的城市，如茂物、丹格朗、井里汶等等。然而，宗教以外的活动不怎么顺利，
久而久之就越少人参加，因为那些香客自己也很忙。其中主要原因是住在雅加达以
外地区的香客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他们多数是来参加宗教教学活动而没有兴
致参加其他活动。 
 老子清真寺是由卡里姆·黄基金会于 1994 年建立的，是穆斯林华人社群在雅
加达建立的清真寺。基金会的宗旨成为所有的穆斯林华人、穆斯林华人与非穆斯林
华人以及穆斯林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之间凝聚力。 
 

三、三、三、三、                    穆斯林华人与家族 
 MUSTIKA 是穆斯林华人与家族的缩写，一个对信徒，特别是华人信徒提供信
息和培训伊斯兰教义的基金会。穆斯林华人与家族是由几位年轻的穆斯林华人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成立的，并得到穆斯林华人领袖的支持。而穆斯林华人与家族
基金会本身正值春节当天，  2007年 2 月 19 日正式成立。穆斯林华人与家族的创



始人，  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华人，也是发起穆斯林华人组织的穆斯林领袖们的孩
子，穆斯林华人与家族与穆斯林华人组织因而互有关系。 
   因为荷兰殖民政府的政治措施，一般上华人与回教徒被分隔而导致他们对伊
斯兰教所获得的信息不正确，甚至于被误导。由此而造成了华人与伊斯兰教的差距
越来越大。 
      因为那种差距越来越大，印尼当地的穆斯林信徒以不明确的理由对华人产生
了反应，认为华人都不是穆斯林，反过来，华人也以不明确的理由回应，对伊斯兰
教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这就是成立穆斯林华人与家族的其中一个背景，对其他穆斯
林华人提供了有关伊斯兰教的信息和咨询，此外，也旨在消除穆斯林华人与当地穆
斯林信徒的差距，并成为华人同胞（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凝聚力。这也就是
穆斯林华人与家族属下的年轻华人的共同理想。 


